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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5年区管城市道路大修工程

施工总承包合同

温拌沥青推广使用补充协议

发包人 :

承包人 :

签订地点

签订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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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

乙方上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推进美丽石景山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⒛25年行动计划的

通知》 (石政办发 (⒛25)4号 )、 《关于印发<石景山区⒛25年夏季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
坚行动工作措施》 (石生态发 (⒛25)5号 )等工作要求, “在项目设计、审核、施工等环
节推广使用温拌沥青,推动新建区属公路和城市道路基本应用温拌沥青,道路养护项目逐步
提升温拌沥青使用比例,温拌沥青使用比例提升 10个百分点”。据此,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,

拟在⒛25年区管城市道路大修工程中推广使用温拌沥青混凝土。

一、甲方按照 35元 /吨价格予以补贴,补贴数量 35OO吨 ,即补贴金额 12250O元 (大写:

壹拾贰万贰仟伍佰元整 )。

二、乙方推广使用数量不应低于甲方补贴数量,即 3500吨。双方通过洽商或变更形式对

最终使用数量予以确认,乙方应提供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票据、凭证、洽商变更等确认材料。

三、协议签订后 30日 内,经双方确认一致,且乙方提交付款申请和相应款项合规发票后 ,

甲方支付至协议约定的补贴金额的80%,即 ggOO0元 (大写:玖万捌仟元整),最终结算金
额待财政部门审计审定后 30日 内,支付至审定结果的 10O0/0。

四、本协议生效后,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戍部分,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,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执行。本协议与原

合同有相互冲突时,以本协议为准。

五、乙方承诺按照协议约定进行施工、竣工、交付并承担质量缺陷保修责任。

六、甲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、期限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。

七、本协议书连同其他合同文件正本一式两份,合同双方各执一份;副本一式捌份。

八、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
(本页无正文,为签署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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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包人 :

(盖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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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人 :

(盖章 )

法定代表

委托代理人 (签字 )

芴 姊 年 / 月~L=日 垭 年

一

月牡 日

签约地点:  北京市石景山区

第
∷
3页 共 3页


